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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202 号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你公司披露《2021 年年度报告》《关于

公司及部分子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关于募集资金

专户被冻结的公告》《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等公告文件。我部

在对相关公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1 年营业总收入、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分别为 73,800.50 万元、

-127,544.12万元，连续三年收入大幅下滑且持续亏损。你公司

子公司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鼎实”）、京

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沐禾”）、京蓝北方园

林（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园林”）从事的土壤修复

运营服务、生态节水运营服务、园林环境科技服务的收入占比分

别为 85.14%、12.00%、1.01%。其中，中科鼎实报告期内实现营

业收入 62,834.69 万元、净利润 5,040.96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 2,632.95 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6.21%、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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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5%。京蓝沐禾、北方园林经营业绩亦同比大幅下滑。2022

年一季报显示，你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52.16%，且继续亏损。 

（1）中科鼎实在 2018 年至 2020 年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2,858.09

万元，达到承诺业绩的 107.15%，其中 2020 年实现业绩占三年

承诺期累计业绩的 40.73%。你公司在针对我所 2020 年年报问询

回复中曾称“中科鼎实属于土壤修复行业的头部企业”“中科鼎

实所处行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其自身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不

断增强，因此业绩增长具备可持续性”。请结合行业发展、主要

客户、在手订单等变化情况，详细分析说明中科鼎实在承诺期内

业绩精准达标、期满后业绩快速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业绩承诺期内业绩是否真实准确，

是否存在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或延迟确认成本费用等方式以规避

补偿义务的情形，前期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2）请结合京蓝沐禾、北方园林所处行业发展趋势、市场

地位、竞争格局、在手订单等，详细分析说明其业绩近年来持续

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表现及趋势存

在明显差异，是否存在影响其持续盈利能力的重大风险因素。 

请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商誉账面原值为 218,409.86

万元，主要来自并购京蓝沐禾、北方园林、中科鼎实股权。其中，

你公司于 2019 年对北方园林相关商誉原值 18,691.98 万元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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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减值准备，于 2020年对京蓝沐禾相关商誉原值 106,418.45

万元计提 98%的减值准备，于 2021 年对中科鼎实相关商誉原值

93,299.43 万元计提 12,700.94 万元减值准备。 

（1）请根据《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相

关规定，详细披露对中科鼎实相关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

法，包括但不限于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重要假设、关键参数

（如预测期和稳定期增长率、利润率、折现率等）及其确定依据

等信息。如果前述信息与形成商誉时或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

的信息、历史经验或外部信息明显不一致，还应披露存在的差异

及其原因。 

（2）请结合对问题 1 的回复，分析说明中科鼎实相关商誉

出现减值迹象的时点及判断依据，报告期及以前年度对其商誉减

值准备计提是否合理、充分。 

请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1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87.07%，同比

增长 14.41个百分点。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

余额合计 192,380.66万元，而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仅 9,857.51万

元，其中被冻结 5,544.47 万元。你公司及子公司京蓝沐禾募集

资金专户账户余额合计 7,360,156.66 元已被冻结，其中

7,336,314.33 元已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被司法划转。你公司持

有的中科鼎实 77.7152%股权、乌兰察布市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 100%股权、京蓝沐禾（贺兰县）灌溉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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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被冻结。你公司作为被告存在未决诉共 97 笔，涉案金额

745,530,158.34 元。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4 月期间，你公司、

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长郭绍增及你公司下属多家子公司北方园林、

京蓝沐禾等多次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你公司在 2021年年报“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部分提及“公

司已经连续三年发生重大亏损，存在债务逾期无法偿还的情况，

存在未决诉讼，部分资产、银行账户等已被冻结，上述情况表明

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不确定性”，而中

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你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带强调

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22）第 111022 号）称，你公司“无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重

大事项”。请你公司自查并说明： 

（1）截至目前已逾期债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债权

人名称、产生背景、债务金额、偿还期限、逾期金额、诉讼仲裁

（如有）进展、涉及财务报表的具体科目及金额、偿还情况等，

是否及时履行恰当的信息披露义务。对于预计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或担保责任的，资产负债表日是否已充分确认相关支付义务。 

（2）银行账户、资产被冻结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冻

结原因、冻结时间、冻结金额、被冻结账户性质及用途、相关申

请执行人名称（如有）、涉及执行金额（如有）及目前执行进展

等，你公司是否及时履行恰当的信息披露义务。 

（3）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募投项目等是否受到上述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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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账户冻结、资产受限、强制执行等事项的严重影响，持续

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你公司及主要子公司是否存在

被申请破产重整或清算的风险，你公司拟采取及已采取的具体应

对措施及可行性，年审机构对你公司“无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重

大事项”的判断是否审慎合理，是否符合审计准则相关规定，你

公司及年审机构对持续经营能力判断是否存在不一致或矛盾。  

（4）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郭绍增是否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5）是否还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风险事项，并结合前

述情况，逐项对照说明是否存在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规定的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并充

分提示相关风险。 

请年审机构及聘请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年报显示，你公司对存货、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分别计提

减值准备 24,990.28 万元、15,465.14 万元和 12,988.79 万元，

主要源于部分项目资金未到位、停工、苗木大面积受损等导致其

建设、结算及回款远不如预期等。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期

末账面价值 125,602.09元，占 2021年营业收入比重为 170.19%，

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0.58，同比下降 0.13，连续三年下滑，一年

以上账龄的应收款项占比超过七成。 

（1）请结合具体业务模式、业务流程等说明你公司提供各

项工程建造劳务的会计核算流程、涉及的会计科目，确认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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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存货、合同资产及应收账款的时点、条件及依据。如存在

转包、分包等情形，请说明确认分包方工程进度及相关成本的方

法、依据，以及相关会计处理。 

（2）请分别列示报告期末各类存货的减值测试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存货减值测试方式、测试过程、重要参数选取等，与以

前年度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是否合理。 

（3）请逐项列示“合同资产—正在履行的工程建造合同”

科目涉及的主要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客户

名称及关联关系、合同履行进度、确认合同资产及结转收入情况、

工程结算及确认应收账款情况、实际回款情况、对应合同资产或

应收账款计提减值情况等，并结合项目实际执行进度、对方付款

能力和意愿等，说明是否存在已完工未结转的情形，各期相关收

入结转、减值计提是否合理审慎。 

（4）请说明应收账款与收入变动的匹配性，应收账款周转

率持续下滑的原因，历史回款时间是否明显长于行业平均水平及

合理性，是否存在回款严重滞后的情形，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

合理审慎，是否存在应收账款无法收回需大幅计提坏账准备的情

形，前期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真实准确。 

（5）请逐项说明报告期内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存货、应

收账款、合同资产事项的减值迹象出现时点及依据，资产减值损

失金额的测算过程，作出相关估计判断的依据及合理性。 

请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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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公司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告》显示，公司子公司京蓝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生态”）持有京蓝沐禾的股

权存在减值，应计提减值准备 128,813.42 万元，但上述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准备在合并报表中予以抵销，对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

不产生影响。请说明京蓝生态对京蓝沐禾股权的减值测试方法、

测算过程、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借鉴独立第三方的评估工作，减

值金额在合并报表层面抵消的具体过程及依据，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你公司前期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年报问

询函回复的公告》显示，“无形资产—合同权益”主要核算各 PPP

项目相关的收费权。年报显示，“无形资产—合同权益”2021年

末账面原值为 353,576,913.95 元，累计摊销 1,070,908.79 元，

累计减值 43,731,595.69元。请结合项目合同条款、实际执行进

展等逐项说明“无形资产—合同权益”科目具体核算资产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入账价值确定依据、摊销方式、减值测试过程等，

相关确认、计量金额是否合理审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的相关规定。请年审机构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7.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下列示“PPP项目

公司股权投资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367,853,900 元，未计提减值

准备。请列示你公司正在开展的 PPP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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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项目公司名称、出资额及持股比例、项目投融资安排、项目

进度、长期应收款回款安排、回款保障，相关项目是否已纳入财

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 PPP 项目库，是否存在合规风险，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请年审机构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8.2022 年 2 月 16 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天津北控工程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高学刚等未完成对赌业绩要求其赔偿的重大诉

讼进展公告》显示，依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1 京 03 执 2091 号），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于 2022

年 2 月 8 日收到高学强、高作明、高作宾、杨春丽相关业绩补偿

股份合计 9,652,607股，并称“如上公告披露的诉讼对公司本期

（2021 年度）利润没有影响，对 2022年第一季度利润总额的影

响金额为 46,815,143.95 元，对 2022 年第一季度资本公积的影

响金额为-37,162,537.95 元”。年报显示，你公司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将上述股份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报告期内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6,641,195.32 元。 

（1）请说明你公司对上述回购股份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及

合规性，前期关于该事项对公司财务数据影响的披露是否真实准

确，请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说明至今仍未注销回购账户股份的原因，回购注销

的具体安排，是否存在重大障碍以及拟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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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报显示，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为 1,420.94 万元。其他应收款中，应收资金拆借利息

期末账面余额 7,800.15 万元，应收往来款、项目公司及其他借

款账面余额合计为 48,449.36 万元。《2021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向 8

家子公司提供资金，期末应收款项余额合计为 16.68亿元。请你

公司自查并列示说明报告期内对外提供资金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借款对象及关联关系、资金拆借原因、金额、时间、期限、利率

及回款情况等，是否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者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是否履行恰当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如适用），相关坏账

准备计提是否合理审慎。请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显示，2020 年 1月，天津滨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农商行”）以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包括你公司子公司北方园林在内的多名

相关方。2020 年 8 月，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

令北方园林等相关方在担保范围内对天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市政”）的全部欠款（含贷款本金

8700万、利息 454.38 万及复利、罚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北

方园林不服一审判决，已经提起上讼，认为本案担保事项未履行

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程序，担保合同并不是北方园林的真实意

思表示，对北方园林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在签署借款合同时未

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2021年 9 月 26日，北方园林收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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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1）津民终

113 号），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滨海农商行已经申

请强制执行。针对本次诉讼事项，北方园林已向天津市高级人民

法院申请再审，最终审理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1）请详细说明北方园林对北方市政前述债务承担连带给

付责任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合同或协议签署时间、形成背

景、决策及签署过程、担保金额及期限、具体权利义务约定及各

当事人之间的关联关系等。 

（2）结合相关诉讼最新进展、公司可能承担的担保责任、

预计解决方案及期限等，说明该事项是否构成违规担保，是否可

能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

形，并充分提示风险。 

（3）全面自查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导致赔偿责任、或有

负债、隐性负债或未披露债务的情形，前期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聘请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2021年以来，你公司多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

生离职、变更。其中，董事会秘书先后于 2021年 7 月、12 月及

2022 年 4月离任，财务负责人于 2022 年 1月离任。请说明你公

司董监高频繁变动的具体情况及原因，是否会对公司治理和正常

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内部治理、财务管理及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等方面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问题，聘任董事会秘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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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安排及进展，并请你公司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尽快选聘符合任职资格的董事会秘书，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和投

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 年 5 月 20日前

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2 年 5 月 9 日 

 

 

 

 
 
 
 
 
 

 


